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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加强在建工程电梯
安装施工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规划建设办（局），松山湖规划建设局，虎门港、生态园管委会办公室，各施工（含电梯安装）、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市在建工程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监督管理，防止电梯安装安全事故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在建工程电梯安装施工有关活动及对电梯安装施工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适用本通知。
    二、在建工程电梯安装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各镇街（园区）建设管理部门依照本通知，负责辖区内在建工程电梯安装的安全管理工作。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以下简称安监机构）负责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三、在建工程电梯安装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以及其他与电梯安装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电梯安装施工安全，依法承担电梯安装安全生产责任。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对分包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电梯安装单位对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生产承担直接责任。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对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的监理责任。各方应当履行的具体职责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明确。
    四、实行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管理责任协议（条款）备案制度。
在建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应严格落实电梯安装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责任。电梯安装企业应当服从建筑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并订立合同，明确各自的安全责任。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的施工总承包合同、监理合同中应当明确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管理责任条款。
    五、在建工程电梯安装施工前必须按规定向质量技术监督机构办理登记，并取得特种设备施工告知书。
    六、实行电梯安装施工安全保障措施备案制度。所有在建工程进行电梯安装作业前，安装单位应将电梯安装分包合同、总承包单位与电梯安装单位签定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电梯安装方案、电梯安装维修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等资料报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备案。未经备案的，不得进场作业。备案的具体资料要求、程序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并公开。
七、实行电梯安装竣工验收备案制度。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时，电梯作为整体工程的分部工程，要与整个工程一起验收。验收合格后，将电梯分部工程的有关资料作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必备资料，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具体要求、程序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并公开。
　　八、在建工程电梯安装在施工过程中出现险情或发生事故时，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相关单位应当立即向主管部门和监督机构报告，并全力做好现场处理工作。
    九、各镇街（园区）建设管理部门和安监机构应把在建工程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纳入重点监控范畴，加强对在建工程电梯安装各方责任主体履行职责以及电梯安装施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管理。
凡发现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通知的，市、镇街（园区）建设管理部门和安监机构将责令限期改正，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并予以公示，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十、在建工程新安装和正在进行的电梯安装工程均须按要求办理（补办）备案手续，工程建设各方均须按本通知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各自安全管理职责。
十一、本通知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十二、本通知自2011年6月23日起施行。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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